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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序論 

 

因尚未對韓國語言文字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的漢字進行正式的規範化，從

而導致漢字使用、漢字教育及漢字相關政策等存在諸多問題。因此筆者認為韓

國切實有必要實施漢字規範化，同時特別強調需要對韓國漢字的形、音、義、

量、序進行規範，本論中將主要論述關於韓國漢字字形規範化的相關問題。 

 

對於韓國漢字字形存在的問題，在張豪晟, 金彥鍾, 許喆, 楊沅錫等的研

究中均有所提及。但大都是提出漢字字形存在的問題，而沒有對這些問題提出

相應的解決方案。另外在吸收中國漢字規範化研究成果時，沒有能夠針對韓國

的實際情況進行進一步的適用性研究。 

 

考慮到以上幾點問題，本論將在分析大陸和臺灣的漢字字形規範化現狀的

同時，以韓國教育部制定的“漢文教育用基礎漢字 1800 字”（以下簡稱‘教育

用漢字’）為對象提出字形規範化方案。 

 

Ⅱ. 教育用漢字字形表記原則及字形規範化的必要性 

 

韓國的教育用漢字初次制定於 1972 年，於 2000 年時，經過韓國漢文教育

學會的研究，對 44 個字進行調整之後，從 2001 年起一直使用到現在。這些教

育用漢字是根據什麼原則進行表記？在教育部的《漢文教育用基礎漢字 1800 字 

調整白皮書》（2000）中提出的字形表記原則是“漢字字形原則上以本體字進

行表記。但同時考慮那些以《康熙字典》的字形為根本且現在廣泛通用的字

形。”這裏提出“本體字表記的原則”的同時留下了“考慮現在廣泛通用的字

形”的附則。因此提出了若俗字或異體字等也是廣泛通用的話，也將予以考慮

這一點。根據這些規則，對教育用漢字的規範字形進行正確的定義相當困難。

另外本體字的概念也是不明確的，在對於正字和本字的概念進行研究後，以此

為基礎再次對在白皮書中本體字的概念進行相關的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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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是“同正體字，與異體字和俗字相對，由國家或社會規定的標准漢字

字形。”異體字是“指讀音和意義完全相同，但形體構造不同的字，與正體字

相對”，俗字是“與正體字相對，指流行民間，尚未被社會或政府所承認的

字。”通過分析這些，正字可以說是在字的形態性側面上，國家或社會正式承

認的標准字體。 

 

本字是“與假借字相對，與通假字相對。指專為某個詞的本義所造的字，

就是字形表現出所代表的詞的本義的字。”通假字是“與本字相對。指在漢語

書面語中代替本字或通用字的那個字。”假借字“是本來沒有正字，一直借用

某一個字。本來有一個正字，但是書寫的人一時寫了別字，或者由於地方習慣

寫成另一個字。”即本字是在意思和運用層面上，可以說是同假借字和通假字

相對而言的概念。 

 

筆者認為應該將白皮書中提到的本體字定義為“不是異體字或俗字，同時

從古至今都被認為是正字（正體字）的字體”。即教育用漢字字體必須使用正

字。另外，根據白皮書中“考慮現在廣泛通用的字形”這一條款，可能出現異

體字或俗字被選為教育用漢字，但是筆者主張應該將這些字用正字予以替代。

正字是“國家或社會承認和規定的”，但根據時代的要求這些規定也可能出現

變化，因此可能出現正字和異體字、俗字區分模糊的情況。在這些情況時，將

根據原義所造的字或字形承載原義的本字視為正字是比較恰當的。總而言之，

筆者主張教育用漢字應該以使用正字為原則，在正字標准模糊時將本字視為正

字。 

 

若通過這些辦法，提出韓國教育用漢字的規範字形的話，能夠使各個漢字

的筆畫和筆順規範化，也能夠使漢字書寫方案規範化。   

 

Ⅲ. 大陸的字形規範化:《現代漢語通用字表》 

 

《現代漢語通用字表》(1988 年公佈）是在 1965 年公佈的《印刷通用漢

字字形表》（6196 字）無法滿足當時語言文字生活的實際需要的反省中嘗試推

出的。它是以《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為基礎進行製作的，包含《現代漢語常

用字》的 3500 字，總共收錄 7000 字。它成為現在大陸使用的漢字字形和筆畫

的標准。另外在 1997 年製作施行了使現代漢語通用字的筆順規範化的《現代漢

語通用字表筆順規範》。 

 

Ⅳ. 臺灣的字形規範化:《常用國字標准字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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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部”確立常用字及標准字形的目標，於 1969 年開始著手對漢

字進行整理工作。於 1979 年制定了《常用國字標准字體表（訂正本）》，後曆

經研究和整理，於 1982 年 9 月公佈了收錄 4808 字的《常用國字標准字體

表》。《常用國字標准字體表》根據幾項基本原則和 40 個通則以及 120 個分則

構成了詳細的字形標准化方案，確定了標准字形。另外於 1996 年推出《常用國

字標准字體筆順手冊》，將規範化的字形和筆順從“國家”層面上提出來。 

 

Ⅴ. 韓國的字形規範化方案 

 

《漢文教育用基礎漢字 1800 字調整白皮書》中提到“漢字字形原則上以本

體字進行表記”，但是筆者認為此處的“本體字”應該定義為不是異體字或俗

字的同時必須是從古至今被認為是正字的字體。因此，正字應該如何選擇？筆

者提出如下的正字選定標准。 

 

首先，將朝鮮時代國家層面發行的韻書、字書、經書版本等中出現的字形

視為正字。 

 

其次，在正字和異體字、俗字區別不明確時，將是“原義為基礎所造字”

的本字視為正字。 

 

以下是在字形規範化工作中還需要考慮的幾點事項。 

 

第一，正字選擇的標准除了以上提出的兩點之外，還能提出豐富的標准。

因此在積極吸收大陸、臺灣、日本等對規範字形的研究，並靈活運用在韓國教

育用漢字的規範字形選定上。 

 

第二，當今漢字的使用及運用主要是在計算機及互聯網環境中實現的，另

外仍然用手書寫漢字的情況也非常普遍。同時考慮到以上兩點，就需要制定規

範字形。例如，正確反映規範字形的計算機文字字體的開發方案，以及承認印

刷體字形及筆記體字形之間的差異，需要考慮同時制定印刷體和筆記體這個兩

種規範字形的方案。 

 

第三，大陸和臺灣制定公佈《現代漢語通用字表》和《常用國字標准字體

表》的同時推出《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筆順規範》和《常用國字標准字體筆順手

冊》。字體規範化同筆畫、筆順、漢字書寫等有密切關系，因此對於筆順等標

准方案的制定也需要同時進行。 

 




